基建工程项目质量安全交底单
	项目名称
	

	施工单位
	

	合同签订日期
	
	合同工期
	
	交底日期
	

	安全、质量

交底内容


	1.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了“建筑施工项目尽经理质量安全责任十项规定（试行）”建质【2014】123号，请遵照执行。

	基建处意见
	项目负责人签名：

	施工方意见
	注：请施工方明确以上全部安全、质量交底内容， 若无异议请签名
项目负责人签名：

	使用部门

意见
	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签名：


备注：参与交底会议的施工单位负责人必须为该项目的项目经理
